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農業局「112年度畜牧廢棄物管理及資源化推動計畫-禽畜糞」 

新臺幣 287 萬 8 千元墊付案  議案說明 

一、 案由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2年 2月 22日農牧字第 1120042253號

函補助本市「112年度畜牧廢棄物管理及資源化推動計畫-禽畜糞」

案，中央補助經費 360萬 9千元（中央補助款 357萬 9千元；地方

政府配合款 3萬元），其中中央補助款 287萬 1千元，本府配合款

7000元，未及納入 112年度總預算，為爭取時效，擬請准予提送市

議會審議辦理墊付，113年度總預算辦理轉正。 

二、 補助期程：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

三、 補助計畫執行工作項目： 

辦理養雞場之雞糞處理查察輔導工作、雞糞清運遞送聯單相關認證及

查核、執行雞糞水分含量偵測工作、養雞場堆肥舍修繕更新補助及養

雞場雞糞清除工資或清運費用等工作。 

四、 預期成果： 

改善畜牧場及禽畜糞堆肥場禽畜糞處理及提升污染防治效能、加速本

市雞糞處理及清運以維護環境品質及提升禽畜糞去化效益。 

五、 相關附件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文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本 


